
19,504

6,905

6,839

876

632

19

12

3,429

71

678

19

24

3,679

1,179

1,385

166

62

1

1

761

8

109

3

4

105

53

29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1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40

19

14

1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2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5,414

5,529

5,349

708

557

18

11

2,600

60

546

16

20

266

125

62

        －

1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46

        －

2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,067,119,390

417,786,922

368,988,844

43,074,087

32,578,757

1,536,048

514,700

162,906,908

7,174,222

29,334,278

917,799

1,302,539

239,565,655

81,237,312

80,868,156

13,685,415

4,514,663

33,881

61,616

49,452,955

868,258

8,125,601

290,197

427,601

41,478,360

20,295,363

12,435,545

441,111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7,787,389

518,952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38,304,570

17,096,765

16,026,130

151,500

3,273,075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91,000

1,428,750

137,35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1,062,39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70,20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2,19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743,005,000

298,083,299

258,171,611

28,591,031

24,605,854

531,967

449,044

104,906,910

4,255,872

20,914,598

624,882

868,978

3,703,415

1,074,183

1,487,402

205,030

185,165

            －

4,040

568,654

10,200

156,729

2,720

5,960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災保者

(註5)         

5.門診給付           無類別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332元

(註6)         

6.住院給付              1,000,954元無類別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13年12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災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4年 2月13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

類 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
